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赔偿金留给药家鑫父母养老
26日下午，记者就此事连线采访了张妙丈夫王辉。王辉表

示之所以放弃赔偿，是觉得药家鑫的父母也已经是半百之人，这
笔钱就留给他们以后养老，“药家鑫一个人的错，不能让他父母
跟着受苦”。

当提到一审中药家鑫父母自始至终没有露面时，王辉说：
“他们要是出现也算是对我的一个安慰，现在没有出现可能是怕
承受不了（打击）。”放弃赔偿金可能会让王辉一家以后的生活更
加困难，王辉表示自己会想办法多打几份工，多挣些钱来维持家
里的生计，“钱的事情以后会考虑，想别的办法也可以。”

收到的捐款用来供孩子读书
药家鑫案发生后，很多人对张妙的遭遇表示同情，纷纷表示

要帮助被害人家属。王辉说现在他已收到1000余元的捐款，“有
一部分是农民朋友送来的，也有一部分是陌生人汇款过来的”。

王辉表示，这笔钱自己不会乱动，处理完妻子的后事后，会
把钱存起来供孩子读书。王辉说，现在孩子的情况还不错，只是
经常问妈妈在哪里，考虑到孩子年龄尚小，王辉表示暂时不会告
诉孩子妈妈已经去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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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博捐赠人傅蔚冈：
将和他人共同承担54万捐款

“凡转一次本微博，我将为张妙女士的女儿捐助1元人
民币。”22日11时46分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
冈在微博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。此后，网友纷纷转载，半天
内就被转载了30多万次，而傅蔚冈设定的上限则为54万。
随后，有媒体报道称，傅蔚冈个人将只资助5万元。26日，傅
蔚冈表示，捐款数额仍将为54万，只是改变了募款方式，将由
个人和其他自愿募捐者一块完成，个人捐款至少5万元。

截至26日18时51分，捐款微博被转载365420次。记
者向傅蔚冈询问，捐款数额是否变成了5万元，他当即予以
否认，称仍将遵循转载一次捐款一元的规则，只是筹款方式
发生了变化，款项将由个人和社会自愿募捐者共同承担。
对于个人捐款数额，他表示，暂时还未确定，至少5万元。

傅蔚冈称：“现在有很多网友发私信过来，表示要和
我一起分担，如果加到一块的话，已经超过 54 万了。”所
以，即便转载次数达不到 54 万，他仍将和社会募捐者共
同捐赠 54 万元。 据《河北青年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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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要求药家鑫用生命来赎罪”
25日下午，药家鑫案原告民事诉讼代理人

张显发表博客，表明了自己对判决的立场和意
见。文章称，对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
决表示支持和感谢，“对于民事部分，虽然我们
认为有不合理之处，如：死亡赔偿金、张妙父母
的赡养费属法律之规定，应当支持的却未支
持。现在我们需要重申我们的一贯立场：不愿
接受带有血的钱，不愿要药家鑫家的钱。所以，
我们对民事部分不合理的地方放弃上诉”，并放
弃向药家鑫追要应支付的四万五千余元赔偿，

“要求药家鑫用生命为他的行为来赎罪”。
张显在博客中表示：“虽然药家鑫的父母对

我们淡漠无情，但我们还是考虑到对方的未
来。我们自愿放弃法院所判给我们的民事赔
偿，留给药家鑫父母养老。我们想对药家鑫父
母说：我们农村人并不难缠！你们应该低下你
们高昂的头！”博客结尾的署名为被害人张妙的
家属及诉讼代理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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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受关注的药家鑫案一审判决后，民事部分四万五千余元的赔偿引发了不小争议，很多人认为“赔偿太少”。
25日下午，该案原告民事诉讼代理人张显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《对药家鑫案判决的立场和意见》一文，表示放弃
追要法庭判决的赔偿，并对民事部分的不合理之处放弃上诉。

药家鑫案受害者亲属：自愿放弃药家赔偿药家鑫案受害者亲属：自愿放弃药家赔偿
“留给药家鑫父母养老”“留给药家鑫父母养老”

我们农村人并不难缠！
你们应该低下高昂的头！


